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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環保署針對某科學園區開發案進行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審查之後依撩環境影

評仕法第 7 條、第 8 條以反環境影響評估施行細則第 43 條作成「有條件

通過 」 之審查結論 Q 前開之「條件」 之第五點內容為 「開發單位於營運前應

提健康風險評估，送本署另案審查 。 如制古結果對居民健康有長期不利影

響 ， 開發單位應承諾無條件撤銷本開發案 J .. . ... 。試回答以下問題 :

一 、 就前開 「條件」之內容而言 ， 其應屬何種類型之行政行為 ? (1 0 分〉

一 、 若開發單位未依前開 「條件」之內容履行時 ， 環保署得依行政程序法如

何處置? (1 0 分 ) 叉 「條件 」 內容之用語是否妥當? ( 5 分)

t 、 ( 承前題 ) 對於前開之審查結論，當地居民體表示不服 ， 並認為該科學園區

設置結果，將對居民健康產生危害以及對自然生態有重大影響，故應該作成

「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 J ' 而不應該如此草率即完成環評審查

作業.. .. ..。 試回答以下問題 :

一 、 該科學園區附近居民得否針對該 「有條件通過」 之環評結論提起訴願請

求撤銷環評審查結論 ? (1 5 分 )

一、當地居民為壯大聲勢故組成 「環境保護自救會 J ' 並以「環境保護自救

會 」 為訴願當事人提起訴願 。 試問其訴願之提起是否合法 ? (1 0 分 )

【參考法規】

環境影響評估法

第 1 條

「為預防及減輕開發行為對環境造成不良影響，籍以達成環境保護之目的.. .J

第 7 條
「開發單位申請許可開發行為時 ， 應檢具環境影響說明書 ， 向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提出 ， 並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轉送主管機關審查 。(第 1 頃 )

前項審查結論主管機關認不須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估並經許可者，開發單位

應舉行公開之說明會 。(第 3 項 ) J

第 8 條
「前條審查結論認為對環境有重大影響之虞 ' 應繼續進行第二階段環境影響評

估 ... J 

環境影響評估法施行細則

第 19 條
「本法第八條所稱對環境有重大影響， 係指下列情形之一者 ;

、與周圍乏相關計畫 ，有顯著不利之衝突且不相容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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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對環境資源或環境特性，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三、對保育類或珍貴稀有動植物之棲息生存，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

四 、有使當地環境顯著逾越環境品質標準或超過當地環境涵容能力者 。

五、對當地眾多居民之遷移、權益或少數民族之傳統生活方式 ， 有顯著不利之

影響者 。

六、 對國民健康或安全 ，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

七、對其他國家之環境 ， 有顯著不利之影響者。

八 、其他經主管機關認定者 。」

參、 甲公司因違反公職人員利益迴避法事件，遭到法輯部處以新台幣 42 億元之

罰緩，不服是項處分 ， 乃於訴願期限內向行政院提起訴願 ， 請求撤銷原處分 。

行政院逾訴願之決定期限後始作成訴願決定 ，於主文記載 「原處分撤銷 J ' 

惟於訴願決定之理由中則記載 . r訴顧人之訴願有理由 ， 安依訴願法第 81 條

第 1 項規定撤銷原處分， 由原處分機關另為適當之處理」。 試問 :

一、行政院此一訴願決定之記載是否符合訴願法有關訴願決定方法之規定 ?

其理由為何 ? (1 0 分 )

二 、 法務部能否根撮此一訴願決定，重新對甲公司作成不利之行政處分?其

理由為何?學說與法理根據何在? (1 5 分)

肆 、 台南市民甲與設籍於台巾市之友人乙 ，於民國 99 年 12 月 25 日同遊台南市

f意載金城時 ， 隨手將吃完之麥當勞炸雞骨頭與飲料罐丟棄於廣場 ， 為該市環

境保護局稽查人員當場查獲， 分別受到新台幣 3200 元之罰緩。 女f]甲於民國

100 年 1 月 4 日 ( 星期于~ ) 收到罰單 ， 而乙則於 1 月 7 日 ( 星期五〉始收到
罰單。試問 :

一 、如甲與乙欲共同提起訴願'貝IJ根據說國訴願法有關規定，至還應於何時

經由台商市環境保護局向台南市政府提起?其理由為何? (10 分 )

二 、如台南市政府於民國 1 00 年 4 月 22 日 ( 星期五)作成駁回訴願之決定，

立F於同月 25 日(星期一 ) 與 26 日分別將訴願決定書送達甲與乙 ，但漏

未依據訴願法第 90 條規定為權利救濟方法與期間之教示。請問: 如甲與

乙不服是項訴願決定 ，則至還應:古訓可時向何一管棉法院提起何種行政訴

訟? 其理由為何? ( 15 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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